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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
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236 号 

 

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

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

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口服固体制剂

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固体制剂项目”），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口服固体

制剂产能 61,510.00 万片/年，预计年均毛利率为 82.58%。固体

制剂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37,000 万元，其中建设投资 34,316.08

万元。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，发行人在建工程为 5,988.59万元，

其中包括“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口服固体制剂项目”4,730.18万

元，对“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”1,005.82万元。

发行人 2021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

26,262.10万元，使用进度为 34.46%。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，

发行人货币资金为 36,102.93万元。此外，发行人部分证书如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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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标准化证书（湘（长）AQBQGIII 环 201900146），药品 GMP

证书（HN20170282）有效期即将届满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货币资金持有情况及未来使用

计划、资产负债情况、现金流状况、前次募投项目最新进度等，

说明在前次募投项目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且存在大额货币资金的情

况下，开展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，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；（2）发

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和现有业务均包括药品制剂，请说明本次各募

投项目与前述相关药品制剂的区别和联系，如为扩产产品，请结

合扩产前后产能释放情况、行业发展情况、产品市场规模及市场

占有率、预计市场增长率，本次募投项目各产品竞争优势、产品

销售渠道、下游客户需求、在手订单与协议签订情况、产能消化

的具体措施，同行业可比公司项目投资情况等说明产能规划合理

性，是否存在产能消化相关风险；如为新增产品，除需说明上述

情况外，请进一步结合发行人是否具备开展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

技术、人员、专利储备，相关产品是否均已完成临床试验、通过

验证并注册，相关工艺是否达到量产条件，后续量产是否存在实

质性障碍等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产品注册或量产进度不

及预期、市场开拓不及预期、产能闲置、项目延期等风险；（3）

发行人在建工程中包括与本次募投项目同名或类似项目，请说明

同名项目是否与本次募投项目为同一项目，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

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，类似项目与本次募投项目的区别，

是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形；（4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毛

利率、单位价格、单位成本等关键参数情况等，对效益预测中差

异较大的关键参数进行对比分析，就相关关键参数变动对效益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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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，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项目情况、

相关产品毛利率上涨是否持续、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等，说明本次

效益测算是否谨慎、合理；（5）本次募投项目单位产能投资及单

位产能成本与前次相关募投项目、发行人现有业务及同行业可比

公司项目是否存在差异，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；（6）结合发行

人本次募投项目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投资进度安排，现有在建

工程的建设进度、预计转固时间、公司现有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

折旧摊销计提情况、折旧摊销政策等，量化分析相关折旧摊销对

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；（7）结合发行人部分证书有效期即将

届满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开展募投项目所必要的业务资质，

相关业务资质是否存在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情形，拟采取的有效

应对措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2）（4）（5）（6）涉及的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1）（3）（4）

（5）（6）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7）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．发行人本次可转债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占 2022 年 6

月末归母净资产额的 49.29%。最近一年及一期，发行人学术推广

费相关金额分别为 74,305.46万元和 45,877.47万元，学术推广

费用率分别为 47.40%和 48.00%，同期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分别为

38.44%、40.98%；发行人学术推广费用中，场均活动费用分别为

16.63万元、18.33万元，高于 2020年的 13.85万元；场均服务

费用分别为 21.45万元、20.29万元，高于 2020年的 14.42万元。

申报材料称，发行人存在药品带量采购未中标或中标价格下降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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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较大的风险、药品一致性评价未及时完成的风险、产品调出国

家基本药物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风险等；同时，发行

人存在一笔未决诉讼，涉及金额超过 1,000万元，申报材料称已

对相关预收技术款确认了相关负债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自身经营情况、融资安排等，

说明本次发行过程中及发行完成后，累计债券余额与净资产的比

例是否能够持续符合《注册办法》第十三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问答》）问答 21的要求，

并进一步充分说明为符合上述规则规定公司拟采取的具体可行的

措施；（2）分项目列示最近一年一期学术推广费明细及其金额，

并列示学术推广费前五名支付对象的名称、支付的金额及占比，

服务、协议的主要内容，具体业务模式，是否与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、现任及历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和持

股 5%以上股东等存在关联关系，相关费用的发生是否合法合规，

是否存在商业贿赂，场均活动费用、场均服务费用较 2020年增长

的原因、合理性，学术推广费用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

均水平的原因、合理性；（3）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客户、供应商

是否有变化，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对发行人业务的稳定

性和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利影响；（4）仿制药一致性评价、

带量采购、医保目录等政策对发行人的具体影响，包括但不限于

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金额及幅度，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是

否涉及本次募投项目相关产品，涉及具体金额及占比，可能造成

的具体影响等；（5）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，对相关预收技术款确

认负债的具体情况，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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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准则相关要求，相关事项对发行人财务状况、盈利能力、持

续经营的具体影响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2022 年 3 月，发行人出资 1,000 万元参与设立深圳宏典

盛世医药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宏典盛世”）并

享有其 5%的财产份额。宏典盛世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

活动，发行人未认定其属于财务性投资。截至 2022年 6月末，发

行人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为 420.59万元，存在多处商服用地、

城镇住宅用地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宏典盛世投资范围、现有及未

来投资计划、相关出资是否均已实缴，相关投资协议主要内容，

说明是否均已明确基金投资方向仅投资于和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战

略发展方向相关，认定相关基金不属于财务性投资的理由是否充

分、谨慎，是否符合《审核问答》问答 10的相关要求；（2）结合

相关财务报表科目的具体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

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，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

议日前六个月至今，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

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；（3）发行人及子公司、参股公司是否存在涉

房业务，如是，请说明最近一年及一期涉房业务收入、净利润占

发行人同项目的比重、发行人对涉房参股子公司的投资收益占发

行人净利润的比重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1）（2）并

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3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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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重新撰写与本

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，并按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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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9 月 30 日 


